四川省芦山县人民检察院
起 诉 书

芦检公诉刑诉〔2016〕82号

被告人杨某甲，男，1990年**月**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5131271990********，汉族，文化程度初中，农村居民，四川省芦山县人，家住四川省芦山县**乡**村**组**号。2016年3月29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，2016年5月5日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被依法逮捕，2016年6月8日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。2016年7月6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。
被告人杨某乙，男，1968年**月**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5131271968********，汉族，文化程度小学肄业，农村居民，四川省芦山县人，户籍所在地四川省芦山县**镇**村**组**号，现住四川省芦山县**乡**村**组**号。2003年12月10日因犯破坏电力设备罪、盗窃罪、脱逃（未遂）罪被芦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，并处罚金30000元，服刑期间曾先后四次裁定减刑共三年十个月，2011年8月22日刑满释放。2016年3月29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，同年5月5日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被依法逮捕。
被告人钱某某，男，1989年**月**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3213211989********，汉族，文化程度初中，农村居民，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,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**镇**村**组**号，现住芦山县**镇向阳坝。2016年3月29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，2016年5月5日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被依法逮捕。2016年7月24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。
被告人任某某，男，1993年**月**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5131271993********，汉族，文化程度中专，农村居民，四川省芦山县人，家住四川省芦山县**乡**村**组**号。2016年3月29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，2016年5月5日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被依法逮捕，2016年6月30日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，2016年7月6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。
被告人彭某某，男，1974年**月**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5101221974********，汉族，文化程度小学肄业，农村居民,四川省双流县人，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双流县**镇**村**组,现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**小区。2016年3月29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，2016年5月5日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被依法逮捕。2016年7月24日经本院决定被依法取保候审。
被告人程某某，男，1993年**月**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2305241993********，汉族，文化程度初中，农村居民,四川省芦山县人，户籍所在所四川省芦山县**镇**路**号，现住四川省芦山县**乡**村**组，2013年6月27日因犯聚众斗殴罪被芦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，缓刑2年。2016年3月29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，2016年4月28日被芦山县公安局取保候审。2016年7月6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。
被告人徐某某(绰号“毛毛”)，男，1993年**月**日出生，居民身份证号码3213221993********，汉族，文化程度初中，农村居民,江苏省沭阳县人，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**庄组**号,现住四川省芦山县**村**组，2016年3月29日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芦山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，同年4月28日以涉嫌非法拘禁罪被依法取保候审。2016年7月6日经本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。
本案由芦山县公安局侦查终结，以被告人杨某甲、杨某乙、钱某某、任某某、彭某某、程某某、徐某某涉嫌非法拘禁罪，于2016年7月5日向本院移送审查起诉。本院受理后，于2016年7月6日已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，于2016年7月6日已告知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，依法讯问了被告人，听取了辩护人、被害人的意见，审查了全部案件材料。
经依法审查查明：
2011年3月,谭晓全购买一辆“神钢牌”挖掘机，2015年3月2日，谭晓全以该挖掘机折价50万元与被告人杨某甲签订合，共同经营该挖掘机。
2016年3月27日凌晨1时许，被害人李某某（男，生于1978年11月13日，家住江苏省沭阳县**坊村**庄组）前来芦山县寻找自己的挖掘机时，将谭晓全停放在芦山县**镇向阳坝日泓电子厂附近的挖掘机误认为是自己所有的而拖走。李某某在将挖掘机运回家的途中发现该挖掘机并非自己所有，便于次日（3月28日）中午将挖掘机拖运回芦山，交芦山县公安局芦阳派出所请求协调处理赔偿事宜。被告人杨某甲、杨某乙在接到芦山县公安局芦阳派出民警所通知后，与被告人钱某某、任某某、彭某某、程某某、徐某某等人到芦山县公安局芦阳派，以挖掘机被拖走造成工地停工损失以及人工寻找费用等为由，与李某某协商赔偿，李某某表示只能赔偿1000元，双方反复协商未果。当日20时许，杨某甲、杨某乙、钱某某、任某某、彭某某趁芦山县公安局芦阳派民警出警之机，将李某某从芦阳派出所外强行推上一辆路虎车,并由彭某某驾驶该车辆，搭乘杨某甲、任某某、钱某某将李某某带至芦山县**镇**村**处，对李某某实施殴打、恐吓，随后赶到的杨某乙、程某某、徐某某也参与对李某某的殴打和恐吓，逼迫李某某答应赔偿要求，造成李某某、杨某甲受伤。杨某甲伤后被彭某某、任某某送芦山县人民医院检查治疗；李某某被杨某乙、钱某某、程某某、徐某某等人带到芦山县龙门乡王家村杨某乙家中更换了衣服，后送往芦山县人民医院查检治疗。经鉴定李某某损伤程度为轻微伤
2016年3月28日23时许，芦山县公安局民警在芦山县人民医院将被告人杨某乙、任某某、彭某某、程某某、徐某某带到芦山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接受讯问；2016年3月29日上午，被告人杨某甲接芦山县公安局民警通知后主动到案接受讯问；2016年4月12日上午，芦山县公安局民警经与被告人钱某某电话联系后,在**镇向阳坝将钱某某带回归案。
认定上述事实，有书证、证人证言、被害人的陈述、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、鉴定意见、勘验、检查、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，足以认定。
本院认为，被告人杨某甲、杨某乙、钱某某、任某某、彭某某、程某某、徐某某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触犯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、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案发后,杨某甲、钱某某自动到案,如实供述自己罪行,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，属自首，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;杨某乙、任某某、彭某某、程某某、徐某某归案后，如实供述自己罪行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，属坦白，可以从轻处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提起公诉，请依法判处。
此致
芦山县人民法院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误

检察员　　袁永平
2016年8月4日


附：
1.被告人杨某乙现羁押于雅安市看守所。
2.被告人杨某甲现住芦山县龙门乡王家村月台组（联系电话1598453****）、被告人钱某某现住芦山县**镇向阳坝（联系电话1515285****）、被告人任某某现住芦山县清仁加村前坝组（联系电话1598450****）、被告人彭某某现住芦山县龙门乡王家村月台组（联系电话1872817****）、被告人程某某现住芦山县龙门乡五星村程家坝组（联系电话1894287****）、被告人徐某某现住芦山县龙门乡王家村月台组（联系电话1835137****）。
2.文书卷一卷、证据卷一卷，补充材料三份（散装）；
3.起诉书正本一份、副本三十七份。
4.被告人杨某乙的换押证一份（三、四、五联）。_ 


